
商卫发〔2020〕66 号

关于印发《商洛市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发放
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、财政局、公安局，商洛高新区（商丹

园区）社区管理办事处、财政局、公安分局：

机构改革后部门职能发生了变化，为进一步扎实做好老年人

生活保健补贴发放工作，市卫健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商洛

银保监分局修订了《商洛市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发放管理实施细

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商 洛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商 洛 市 财 政 局
商 洛 市 公 安 局
商 洛 银 保 监 分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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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商洛市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发放管理实施细则》

商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商洛市财政局

商洛市公安局 商洛银保监分局

2020 年 8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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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洛市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发放管理实施细则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（2012 年第 72

号主席令）、省政府令第 157 号《陕西省老年人优待服务办法》、

《陕西省高龄老人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陕老龄办发〔2012〕

52 号）和商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切实做好高龄老人生活保

健补贴发放工作的补充通知》精神，为认真做好我市老年人生活

保健补贴发放工作，特修订本细则。

一、总则

建立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制度，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，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坚持科学发

展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，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

民战略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各负其责，共同做好老年

人生活保健补贴发放管理工作。

二、范围

凡具有商洛市户籍，年满 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，依据本人申

请，均可享受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。

三、标准

年满 70-79 周岁老年人，每人每月发给 50 元；年满 80-89 周

岁的老年人，每人每月发给 100 元；年满 90-99 周岁的老年人，

每人每月发给 200 元；年满 10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，每人每月

发给 300 元。各地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，继续执行当地已

经出台的老年人优待政策。

四、申报

凡具有本市户籍，年满 70 周岁的老年人，凭本人二代《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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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》向本人户口所在地的村（居）委会提出申请。委托他人

办理申请的，须提供本人的委托书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

件及联系电话。也可通过微信关注“陕西老龄”公众号进行手机

自助申请。

1、村（居）委会在接到申请后，要认真审查核实，并在辖区

内张榜公示 7 日，接受群众监督。公示结束后，在 3 个工作日内

报送镇政府（街道办）进行审核。鼓励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通过手

机关注“陕西老龄”微信公众号，进行自助补贴申请。

2、镇政府（街道办）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

审，把申报对象的基本信息录入陕西省老龄补贴动态管理系统并

进行审核，同时，对手机自助申报信息进行审核，审核无误后报

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复核。

3、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收到镇政府（街道办）提交的申报

材料后，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结复核审批，将符合条件的申

请对象纳入补贴发放范围，依照老龄补贴发放信息平台的操作程

序，实施兑付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在审批时限内书面通知申请

人并说明理由。

五、发放

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的发放，按照个人申请，村（居）委会

核实，镇政府（街道办）审核，县卫健局（老龄办）审批，实行

村、镇、县三级把关、张榜公示、群众监督，做到公开、公正、

透明。高龄补贴实行个人账户结算，按季发放，由县财政核拨至

各镇财政专户，依照个人账户统一兑付。

1、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自申报当月起，足额享受补贴；享受补

贴的老年人自死亡次月起，停止发放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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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各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、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，协调

金融机构，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办理银行卡，通过银行实施社会

化发放；

3、户籍跨市、县区迁移的老年人，应在 30 日内到户籍迁出

地的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办理高龄补贴发放变更迁移手续，户

籍迁出的当月由迁出地发放，自迁出的次月起由迁入地发放。长

期在外地居住的老年人，应到户籍所在地的村（居）委会备案，

并保持有效的联系渠道和联系方式。

4、各级各类金融机构应认真落实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57 号

文件有关规定，积极履行为老服务的责任与义务，设立老年人优

待服务标示牌，切实发挥网点“绿色通道”的作用，提供便捷服

务，协助卫健（老龄）、财政部门做好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社会

化发放工作。

六、管理

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发放实行动态管理，镇政府（街道办）、

村（居）委会要坚持定期检查和不定期上门抽查，及时申报新增

人员，按月上报死亡减员信息，确保进出有序，做到不漏发一人，

不多发一人。

1、各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应做好对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审

批和发放的组织、管理、指导和协调工作，不断完善申报、发放、

注销程序。

2、各级财政部门要将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所需的本级配套资

金，及时列入财政预算，足额安排落实，实行专项管理，专款专

用。对卫健（老龄）部门发放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所需工作经费，

要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，并做好监督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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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各镇政府（街道办）每月 20 日前对享受补贴人员健在情

况进行核查，并将新增、变更、注销情况上报县区卫健局（老龄

办）。于每年的 6 月 30 日前将次年享受补贴人员的基本信息录入

陕西省老龄补贴动态管理系统，对已享受补贴的人员进行年度复

审，未参加年度复审的一律停发补贴。对因未参加年度复审等原

因停发补贴的，经查证老人健在且复审后，由镇政府（街道办）

以正式文件上报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予以补发，最多补发不超

过 12 个月。向死亡人员发放补贴的一律由镇政府追回，上缴国库。

4、各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每季度末月 25 日前，将享受补

贴人员变动情况汇总后报本级财政部门，并将补贴发放文件纸质

版和发放、核减人员汇总表及花名册（电子版）报市卫健委备案。

每年 9 月 20 日前将次年补贴资金预算表报市卫健委，同时抄送本

级财政部门，每年底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要与本级财政部门逐

一核对，做到增减有序，补贴人数与资金相符。

5、各级公安部门应每年为卫健（老龄）部门提供一次 70 周

岁以上死亡人员户口注销名单，用于领取补贴信息核查比对。公

安派出所主动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门办理二代身份证件，且每

季度为镇政府（街道办）提供 70 周岁以上死亡人员户口注销名单，

用于信息核实。

6、市卫健委应于每年的 9 月 25 日前，将本地区享受补贴的

变更、注销等情况，以及次年享受高龄补贴的人数按年龄段汇总

上报省卫健委，并与市财政局协商编制下一年度发放计划，市财

政局于每年年末将下一年度高龄补贴补助资金提前通知各县区，

各县区要尽早做好预算编制、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。

七、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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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各司其职，共同做好老年人生

活保健补贴发放工作的全面监督。

1、各级卫健（老龄）部门要认真做好享受对象的审批和补贴

发放工作，设立举报电话，公布申报和发放程序，并向媒体和社

会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；

2、各级财政部门要足额安排资金，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专款

专用；

3、卫健、监察、审计等部门要定期检查、审计，防止挤占、

挪用专项资金和违规操作；

4、凡对已批准或已享受补贴的人员有异议的，可向所在镇政

府（街道办）或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举报，镇政府（街道办）

或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应当自接到举报材料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核查，并书面答复举报者。情况属实的由县区卫健局（老龄办）

予以纠正。

八、惩处

从事高龄补贴发放工作的相关人员，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廉洁

高效，切实做好发放工作。工作中出现未按规定标准、程序或时

限办理审批，出具虚假证明材料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、挪用、克

扣补贴资金，采取虚报、隐瞒等手段，骗取、冒领补贴资金等违

法违纪行为，情节较轻的分别予以批评教育、行政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九、各县区可依据本办法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本县区老年

人生活保健补贴发放的具体细则。

十、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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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卫健委老龄健康处。

商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8月 28 日印发


